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字（XXXX）第XX号
投诉人：……
地址：……
法定代表人：……
委托代理人：……     手机：……
被投诉人：……
地址：……
法定代表人：……

委托代理人：……     手机：……
采购人：……

地址：……

法定代表人：……

委托代理人：……     手机：……
相关供应商：……

地址：……

法定代表人：……

委托代理人：……     手机：……
XXXX年XX月XX日，我局收到XX公司（以下简称投诉人）递交的关于XX项目（项目编号：XXXX）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的投诉书。经审查，本起投诉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，我局予以受理。受理后，我局依法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投诉人称：……。请求：……。
……（以下简称被投诉人）、……（以下简称采购人）、……(以下简称相关供应商)对投诉事项进行了答复。
经调查查明：……
关于“……”的投诉事项
投诉人称：……。
被投诉人称：……。
采购人称：……。
相关供应商称：……。
（查明的事实）……。
以上事实，有……等证据佐证，足以认定。

我局认为：
（对投诉事项进行论证）……。投诉事项成立或不成立。
根据……的规定，我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：

（处理结果）……。

如不服本行政裁决，可在行政裁决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XXXX或XXXX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行政裁决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XXXX提起行政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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